动产抵押登记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动产抵押登记工作，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交易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包括现有的以及将有的）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本办法所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条 动产抵押登记，由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指定一名自然人作为办理人，代表双方到登记机关办理。
当事人应保证其提交的材料内容真实准确。
第四条 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第五条 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应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登记书》；
（二）抵押人、抵押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抵押人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还应提交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关证明文件。
第六条 《动产抵押登记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名称（姓名）、住所地等；
（二）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等情况的详细或概括性描述；
（三）被担保债权数额；
（四）抵押担保的范围；
（五）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六）办理人姓名等；
（七）抵押人、抵押权人签字或者盖章；
（八）抵押人、抵押权人认为其他应当登记的抵押权信息。
第七条 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提交材料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登记机关应即时予以登记，为《动产抵押登记书》填写编号，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
第八条 动产抵押合同变更、《动产抵押登记书》内容需要变更的，当事人应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办理变更登记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
（二）抵押人、抵押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九条 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变更登记，提交材料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登记机关应即时予以办理，在《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
第十条 在主债权消灭、担保物权实现、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等情形下，当事人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办理注销登记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
（二）抵押人、抵押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注销登记，提交材料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登记机关应即时予以办理，在《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
第十二条 当事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提交材料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登记机关不予办理，并应说明原因。
第十三条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设立动产抵押登记档案，并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在完成登记后的20个工作日内，将动产抵押登记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公示。
《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各一式三份，抵押人、抵押权人各一份；登记机关留存一份。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发现登记机关登记的动产抵押信息与其提交材料内容不一致的，有权要求登记机关予以更正。
登记机关发现其登记的动产抵押信息与当事人提交材料内容不一致的，应对有关信息进行更正。
第十五条 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登记机关可根据生效的法院判决，对其登记的动产抵押信息进行变更或者撤销。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持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到登记机关查阅、抄录动产抵押登记档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登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有关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第十七条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推动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化建设工作，通过建立互联网动产抵押登记系统、设立动产抵押登记信息电子档案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日起施行。
附件1

动产抵押登记书
登记编号:                                      

	抵押人
	□企业        □ 个体工商户        □ 农业生产经营者

	名称（姓名）
	
	住所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抵押权人名称（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被担保债权概况

	数额
	
	范围
	

	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期限
	
	备注
	

	抵押物概况（如写不下可另附页）

	名称
	所有权归属
	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等情况

	
	
	

	
	
	

	
	
	

	备注
	

	办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抵押人签字（盖章）
	抵押权人签字（盖章）
	登记机关盖章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附件2

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
	动产抵押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抵押人名称（姓名）
	

	抵押权人名称（姓名）
	

	变更内容

	

	办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抵押人签字（盖章）
	抵押权人签字（盖章）
	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
	动产抵押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抵押人名称（姓名）
	

	抵押权人名称（姓名）
	

	注销原因

	

	办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抵押人签字（盖章）
	抵押权人签字（盖章）
	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